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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六屆兩岸四地菸害防制交流研討會於2012年11月4日至11月6日假大陸南

京市新世紀大酒店舉行，主辦單位為中國控制吸菸協會，共同主辦單位為臺灣財

團法人董氏基金會、香港吸菸與健康委員會、澳門戒菸保健會。 

研討會主題為「推動無菸環境與控菸立法」，議程主要內容包括：兩岸四地

控菸發展、控菸立法與政策、控菸相關介入與研究分享及參訪無菸公共場所。計

有兩岸四地從事公共衛生及控菸工作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醫護界、專業團體等

產官學專家學者共約350人出席。 

       本局林莉茹處長於會中口頭發表「臺北市推動戶外無菸環境經驗－以無菸人

行道為例」論文，獲得與會人員熱烈回應，並經由參與本次會議，更深入暸解兩

岸四地，甚至國際間菸害防制網絡運作與相關資源，另在控菸立法及政策、戒菸

及菸害相關研究、宣傳及評價等議題上，也獲得許多專業上的啟發，有助於日後

推動本市菸害防制工作，以保障民眾健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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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吸菸與罹患癌症、呼吸系統、及心血管系統等疾病有很大的相關，世界衛生

組織（WHO）統計，全球每年有 600 萬人死於菸害。1993 年美國環境保護署已公

布「二手菸為 A級、頭號致癌原」；國際癌症機構(National Cancer Inc.)研究

顯示，30%以上的癌症與吸菸或二手菸有關，長期暴露於二手菸害者之肺癌罹患

率顯著增加，其中男性增加約 30%，女性增加約 20%。美國疾病管制局於 2006

年調查報告也指出，暴露於二手菸害之居住或工作環境，將使非吸菸者發生心臟

疾病之機率提高 25-30%，發生肺癌之機率增加 20-30%，且沒有任何二手菸害暴

露程度可被視為是無害的。因此 WHO 在「菸草控制框架公約」（WHO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簡稱 FCTC），中，建議各國提高菸草價格和稅

收、禁止菸品陳列、禁止菸草廣告及贊助等，以建立無菸環境，並避免青少年吸

菸，其目的在於保護全體人民的健康。 

    菸草是目前人類健康的最大威脅，世界各國亦積極推動各項控菸策略及制定

相關法規，WHO 已將菸草依賴列入國際疾病慢性病分類，臺灣於 1997 年實施菸

害防制法，在禁菸場所、菸品之促銷及廣告、販賣之方式及對象、健康警語及尼

古丁焦油含量之標示、禁止吸菸之年齡等均有明文規範；2009 年 1 月 11 日修

定之菸害防制法，更將「大部分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列入禁菸場所，依據行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成人吸菸行為調查資料顯示，臺灣成人吸菸率從由 2008 年

21.92%降為 2011 年 19.14%，室內公共場所二手菸害暴露率由 2008 年 23.67%降

為 2011 年 8.25%。 

    吸菸不僅造成人民健康的傷害，因吸菸所造成的直接成本(醫療費用)與間接

成本(生產力損失)，對社會所帶來的經濟負擔更驚人。依據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統計資料分析，2007 年臺灣因吸菸導致之醫療費用約 308 億元，佔該年度

全民健保核付費用的 10%，可歸因於吸菸相關之生產力損失更高達 786 億元。 

貳、目的 

  一、藉由參與「第六屆兩岸四地菸害防制」研討會，與亞洲致力於推動菸害防

制網絡成員進行交流，並分享各國推動菸害防制與健康促進實務工作經

驗。 

  二、汲取菸害防制、健康促進實務與研究新知，分享臺北市推動菸害防制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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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之成果。 

  三、瞭解並收集各國菸害防制及未來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之控菸政

策與趨勢，納入臺北市相關策略與措施之參考。 

参、研討會過程及內容介紹 

    本研討會於101年11月4日至11月6日假大陸南京市新世紀大酒店舉行，會議

主辦單位為中國控制吸菸協會，共同主辦單位為臺灣財團法人董氏基金會、香港

吸菸與健康委員會及澳門戒菸保健會。 

  大會的議程為(1)11月4日：報到(2)11月5日：大會開幕式、頒發控菸貢獻

獎、兩岸四地控菸發展專題報告、學術報告(3)11月6日：學術報告、大會閉幕式、

參訪無菸公共場所。以下分別簡要敘述各項活動的內容： 

   會場佈置：會議名稱、龍形圖案背板設計之會場佈置 

 開幕式： 

    一、江蘇省副省長何權、衛生部副部長、中國控菸協會會長黃潔夫及世界衛

生組織駐華代表處出席會議並致歡迎詞。 

 

 

 

 

 

 

 

 

 

 

 

圖一、開幕式、龍形圖案背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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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頒發控菸貢獻獎：本次隆重頒發控菸貢獻獎，以表揚在菸害防制工作上努

力不懈及突出的貢獻。5位獲獎人分別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中國控制

吸菸協會形象大使馮遠征、香港前衛生署署長（原吸菸與健康委員會主席）

林秉恩、臺灣衛生研究院教授溫啟邦、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員何潤生。

另也特別頒予推動兩岸四地控菸活動中成績卓著的美籍華人陳紫郎、胡德

偉2位教授「控菸貢獻獎」。 

 

圖三、華人菸害防制貢獻獎5位得主合影 

   

圖二、本局姜郁美主任秘書、林莉茹處長與董氏基金會姚思遠執行長、 
陳紫郎、溫啟邦、胡德偉等3位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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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岸四地控菸發展專題報告：研討會邀請兩岸四地分享菸害防制推動現況及

經驗分享，分別敘述摘要如下： 

一、香港控菸 

  1、循序漸進，多管齊下控菸政策：香港每年約有 6,000 人死於與菸害有關的

疾病，經濟損失每年 53 億港元。因此 1987 年設置獨立法定的香港吸菸與

健康委員會，其功能主要為發布菸草產品危害健康的數據，並向特區政府

提供意見。而控菸辦公室也於 2001 年 2 月成立，負責統籌特區政府的控菸

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執行法律、宣傳教育及推動戒菸服務。特區政府控

菸政策採「立法、執法」、「宣傳教育」、「戒菸服務」及「菸草徵稅」等循

序漸進、多管齊下方式，以鼓勵市民不要吸菸、抑制菸草。 

 2、立法、執法：香港於 1982 年首次通過《吸菸(公眾衛生)條例》，主要控菸法

例內容包括法定禁菸場所、規定管理菸草產品的售賣、限制菸草廣告、限

制對未成年青少年出售菸草產品，以及禁止派送菸草產品等。為保障香港

民眾免受二手菸害，並使香港進一步符合世界衞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

約》的規定，2006 年修訂《吸菸(公眾衛生)條例》，修訂內容包括：規定菸

草產品包裝加入圖像健康忠告、加強管制菸草產品的廣告和推廣、擴大法

定禁菸區（所有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地方，及部分室外公眾場所）、授權控菸

督察執行禁菸規定。根據《吸菸(公眾衛生)條例》委任及授權控菸衛生督

察執法，吸菸罪刑定額罰款制度並於 2009 年 9 月實施，任何人在法定禁菸

區吸菸或攜帶點燃著的菸、雪茄或菸斗會將被處以 1,500 元港幣罰款。 

3、宣導教育：首先積極培訓人才，並辦理國際性交流研討會。於 2008 年 8 月

即成立菸草成癮國際治理諮詢小組，且辦理國際菸草成癮治理研討會及工

作坊。為降低民眾對菸草依賴及培訓菸草依賴治療專家人才，於 2010 年起

每年辦理「菸草依賴治療專家證書培訓課程」，於 2012 年 4 月更成立世界

衛生組織戒菸及治療菸草成癮相關的合作中心，其目標為：分享政策及項

目、提供以實證為基礎的培訓課程、發展戒菸及治療菸草成癮的模式，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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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傳播有關戒菸及治療菸草成癮的訊息。 

4、戒菸服務：由衛生署協調，開展及推廣不同模式的戒菸服務。衛生署與醫院

合作形成夥伴關係或以贊助方式，包括東華三院、博愛醫院、基督教聯合那

打素社康服務、香港大學護理學院、香港吸菸與健康委員會，共同推動戒菸

服務。衛生署服務內容包括戒菸熱線、戒菸診所服務、網上互動戒菸中心、

宣傳推廣、國際交流等。此外戒菸診所提供 8-12 個星期戒菸療程、以電話方

式主動追蹤戒菸者的情況，1年的戒菸率約為 30%。 

5、菸草稅：香港自 1983 年起開始積極增加菸稅，2009 年菸草稅增加 50%，2011

年增加 41.5%，菸草稅現佔香菸零售價約 69%。香港吸菸與健康委員認為，增

加菸稅為最有效的控菸措施，故積極增加菸稅，降低菸草使用，以保障民眾

的健康及生命。 

二、澳門控菸 

 1、 新控菸法：2003 年世界衛生組織大會通過第 1個限制菸草的全球性公約《菸

草控制框架公約》，對締約國提出明確控菸目標，大陸於當年簽署公約，並

於 2006 年 1 月生效，而該公約適用範圍擴展至澳門，繼而推動澳門控菸法

律的修定及控菸執法等工作的全面推展。澳門預防及控制吸菸辦公室於

2011 年 11 月 22 日正式成立，參考葡萄牙、香港及臺灣鄰近國家經驗作法，

再綜合澳門地方特性，「新控菸法」於 2012 年 1 月 1 日通過，其主要目的為

（1）防止接觸菸草煙霧、（2）規範菸草製品的成分、（3）規範於菸草製品

的訊息、（4）宣傳及教育公眾健康意識、（5）禁止菸草廣告、促銷及贊助，

及（6）訂定降低菸草需求及供應的措施。 

 2、 禁菸場所範圍：為保護人們免受菸草煙霧的危害，「新控菸法」擴大了室內

禁菸場所的類別，包括護理設施、為十八歲以下青少年而設的地點、教育

場所、易燃品場所、體育設施、行人天橋/隧道、扶手電梯等，凡於禁止吸

菸場所吸菸，違法者最高罰鍰 600 澳門元（MOP）；禁菸場所管理人未在場

所明顯處張貼禁菸標誌，將被罰款最高 10 萬澳門元。新法也規範 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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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起澳門全數娛樂場可設吸菸區，但不能超過公眾使用區域總面積

50%；2015 年 1 月 1 日起酒吧、舞廳、蒸氣浴室及按摩院也將全面禁菸。 

 3、菸品容器警示圖文：「新控菸法」在菸草製品標籤與包裝規定，包括健康警

語、衛生局戒菸專科門診電話及焦油、尼古丁組成等，至少佔有關表面積

50%。在菸包包裝上不得使用暗示本菸草製品較其他菸草製品危害小的字

句、名稱、商標、圖形或其他標誌；目前菸草製品所使用的商用名稱帶「醇」

「有」、＂light＂、＂lights＂、＂super-light＂“ultra-light＂、＂m

ild＂、＂milds＂、 ＂filter＂或類似表述，可以繼續銷售，但必須以中

文及葡文，並以不褪色的方式在獨立包裝上標示下列警語：本產品對健康的

危害相當於其他菸草製品。新法規定禁止廣告及促銷贊助或捐款者，違者最

高罰鍰 10 萬澳門元（MOP）。  

 4、控菸執法方面：控菸執法的監察實體包括澳門特區政府轄下的 4個部門：衛

生局、民政總署、治安警察局及博彩監察協調局，並以常規定期、不定期巡

查及與其他執法實體治安警察局及民政總署進行聯合巡查行動，如違法者不

服從執法人員的正當命令，可構成違令罪。非澳居民違法者須於接獲控訴書

之日起 30 日內繳付罰款，否則日後造訪澳門時將可被拒絕入境。 

5、 菸草稅：澳門地區的菸草稅分別於 2009 年 5 月及 2011 年 11 月實行兩次調

整，菸草稅以每支 0.05 澳門元/單位調升至 0.50 澳門元/單位，即目前每包

香菸的菸草稅為 10 澳門元，菸草稅佔零售價格約 38%。澳門地區的菸草稅

與鄰近香港的 60-70%，及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菸草稅佔香菸零售價的 70%相

較，澳門的菸草稅仍相對較低。 

三、大陸控菸 

  1、政府方面：制定完善法律法規，健全政策體系：如 2011 年制定公共場所衛

生管理條例實施細則、嚴格控制電影、電視劇中吸菸鏡頭的通知、規定無

菸環境創建納入文明城市的考核評比指標、進一步加強學校控菸的工作、

2011 年起全國醫療衛生系統全面禁菸的決定等。由地方縣市如銀川、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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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上海、廣州、哈爾濱等城市相繼制定地方性菸害防制法規，推動地方

公共場所禁菸立法，期營造更多無菸環境，減少民眾遭受菸害。 

2、社會各界積極參與：「兩會」代表委員積極提交控菸建議和提案，而媒體也 

積極參與配合控菸活動，社會組織方面亦積極推動控菸進程，因此成功舉辦 

許多大型無菸活動，如 2008 年北京無菸奧運、2009 年全運會退還菸草企業 

捐款、2010 年上海無菸世博及廣州無菸亞運等，以營造國際運動場所、博 

覽會，使選手及觀眾能免於菸害。 

3、無菸醫療衛生系統方面：菸草控制重要項目包括：繼續創建無菸醫療衛生機

構示範場所，製作撥放控菸公益廣告，及重點人群吸菸行為監測等。如

2008-2011 年中央補助地方在各地創建無菸醫療衛生機構示範場所，共計

2,400 多家。2012 年衛生部整合健康教育項目，設立健康促進行動要項，並

組織多種形式的監督指導和評估，於各省(區、市)暗訪評估排名。中央編寫

發布《中國吸菸危害健康報告》。 

 4、四大挑戰及因應策略：目前中國大陸推動菸害防制面臨四大挑戰為（1）中

國大陸吸菸人口眾多，菸草危害嚴重；（2）公眾對菸草危害認識有待提高（3）

尚無全國性控菸立法（4）「低危害捲菸」 誤導公眾。因應之策略包括： 

 

 

 

 

 

 

 

 

 

 圖四、中國控制吸菸協會致信國家廣電總局廣電總局，呼籲無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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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地方性控菸法規為突破，推動全國性控菸立法：由銀川、上海、杭州、

廣州、天津、哈爾濱等地方公共場所禁菸立法之實踐，推展至全國公共場

所控菸立法，期營造室內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全面禁止吸菸，擴展到禁止

影視吸菸鏡頭，全面禁止吸菸廣告、促銷和贊助等。 

（2）加強菸草危害宣傳和健康教育：加強對公眾的健康教育，利用各種形式宣

傳吸菸危害，積極營造「不送菸、不敬菸、不吸菸」的社會風氣。 

（3）將控菸作為醫改重要內容統籌規劃：讓全民了解控菸好處，包括可以降低

醫保負擔進而推進基本醫療保障制度建設；預防吸菸可減少慢性疾病，促

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普及戒菸服務可推進至公立醫院試點改革和

健全基層醫療衛生服務體系。 

（4）創造健康城市，推進控菸履約工作：從衛生城市向健康城市邁進，將慢病

防控、人群吸菸率、無菸草廣告、公共場所無菸立法等指標納入健康城市

創建標準。 

（5）運用多元方式，推進控菸工作：做好健康促進行動項目，製作撥放控菸公

益廣告，開展菸草流行監測，創建無菸醫療衛生機構示範場所等。 

（6）推動落實其他控菸重點措施：提高中低價位捲菸稅率和價格、增強菸草製

品包裝警語(圖片)警示作用及廣泛禁止菸草廣告、促銷和贊助，以落實控

菸。 

肆、參訪無菸公共場所 

    研討會後大會安排參訪無菸公共場所，包括中山陵、總統府、夫子廟

等無菸公共場所，公共場所到處張貼禁菸標示，但沒有罰鍰的警示或訊息，

也時有所見旅客抽菸情形，影響不吸二手菸旅客之權益，卻不見有人稽查

或勸導，且禁菸場所垃圾桶附有熄菸設施，讓人錯亂該場所是否禁菸，顯

示大陸公共場所仍未落實推動禁菸規定。 

伍、心得 

    菸害防制是全球重要的公共衛生課題，依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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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有近 600 萬人死於與菸草有關的疾病。此次臺灣參與「兩岸四地菸害

防制交流研討會」，除瞭解兩岸四地菸害防制落實及立法的情形，並由臺

灣民間團體董氏基金會姚思遠執行長報告臺灣推動菸害防制政策推動及修

法策略及本局林莉茹處長報告「臺北市推動戶外無菸環境經驗-以無菸人行

道為例」，與會對兩個主題都深覺興趣，並對臺北市推動無菸校園人行道

減少學生與教師的二手菸害極富創意，深獲主辦單位及三地許多的迴響。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推動無菸環境與控菸立法」，比較兩岸四地的

菸害防制工作，臺灣和香港因為有全國性菸害防制相關法令的支持，所以

各項菸害防制的工作和成果都優於大陸和澳門，然澳門也於 2012 年 1 月 1

日起通過「新控菸法」，急起直追，而大陸目前尚無全國性控菸法規，可

見立法是一個非常重要且有效推動菸害防制的策略。比較臺灣和三地菸害

防制法優缺點摘要以下幾點： 

一、室內場所禁菸方面： 

    香港室內全面禁菸，因此民眾對於法規禁菸場所的定義非常清楚，只要

室內就不可以抽菸，政府也容易推動及落實法令。而澳門雖然通過新控菸

法，但也是如同臺灣規範絕大部分的室內及公共場所全面禁菸，再回頭看臺

灣菸害防制法規範絕大多數是室內場所禁菸，包括三人以下室內工作場所，

惟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十八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吧、視聽歌唱場所則為

非禁菸場所，另旅館、商場、餐飲店及老人機構也可例外設置吸菸室，導致

傍晚即開始營業的酒吧娛樂場所、24小時營業的KTV及部分餐廳網咖業者錯

誤解讀法令，以為晚上九點以後就可以開放消費者吸菸，容易造成民眾混淆

及執法者困擾，且易使不吸菸者遭受二手菸，也是第一線執法人員常接到的

申訴或檢舉案件。 

二、張貼禁菸標示方面： 

        臺灣菸害防制法及澳門新控菸法皆規範室內絕大部分多為禁菸場所，並 

規定禁菸場所管理人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常常風吹雨淋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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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素，長久造成禁菸標示脫落而未察覺。而香港法規明文規定所有室內都 

是禁菸場所，店家無須張貼禁菸標示，僅室外廣場或公園被指定為禁菸場 

所，需要張貼禁菸公告或標示，較不會造成多數禁菸場所管理人員及執法人 

員的困擾，也不會影響店家門面之市容。 

三、在菸稅部份： 

        世界衛生組織也指出，高收入國家，菸價每提高 10%，菸品消耗量就能

減少 4%，而青少年對稅收和價格變化的敏感度是成年人的 2~3 倍。另依據世

界銀行的數據，菸草價格提高 10%將使捲菸總體消費量減少 3-5%，且青少年

吸菸人數減少 6-7%。綜上，提高菸稅是降低吸菸率有效的策略。臺灣目前一

包菸價格約 50-90 元，其中政府課徵 31.8 元的菸稅(稅及捐)，平均只占菸

品零售價 50%;而澳門菸草稅佔菸草稅更低，僅佔零售價格約 38%;大陸捲菸

賦稅佔 43.4%;香港在 2009 年菸稅增加 50%，但仍只佔香菸售價六成，雖高

於臺灣的菸稅，但仍低於世衛建議的 75%水準，因此在菸稅部分，兩岸四地

都有再努力加強的空間。  

四、在菸盒的警示圖文方面： 

       臺灣雖為全球40個印製菸品警示圖文國家之列，但僅規定於菸品容器最

大表面積上方印製35％的警示圖文，屬於實施國家中面積最小者，且6則警

示圖文內容也顯較溫和，不夠寫實震撼，較難達到促成癮君子戒菸之警示效

果；而香港及澳門則皆佔菸品容器最大表面積50%。香港2010年8月起取消免

稅菸品，入境旅客只可自用菸品19支，澳門地區自2012年4月始，入境旅客

攜帶菸草製品入境數量為5包，即100支;而臺灣卻可攜帶一條10包等於200支

的香菸，因此臺灣在推動菸害防制上更應加強跨部門溝通及立法的重要性。 

五、在稽查取締方面： 

       香港 2007 年即執行與臺灣目前規定相仿的大部分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

全面禁菸，並由控菸辦公室百名控菸督察執行稽查取締，2009 年 7 月 1 日起

正式取消酒吧、俱樂部、浴室、夜總會、按摩院及麻將館等六類場所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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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室，且除擴充菸督察外，再增加員警，食環署督察、康文署督察、房事

署督察等一起加入菸害防制稽查取締工作。澳門則結合民政總署及博彩監察

協調局，除依檢舉及重點常違法場所稽查外，並定期執行聯合稽查，如違法

者拒絕合作，可構成違令罪，違法吸菸只是較輕微的行政違法，但違令罪則

是較嚴重的刑事罪刑，藉以嚴懲違法吸菸者。臺灣稽查的主管機關為衛生單

位，因應菸害防制法擴大室內禁菸，使得稽查人力需大增，原本在衛生單位

護理人員在社區扮演照護及促進里民健康的角色，新增另一個扮演稽查角

色，有時難免角色錯亂，稽查人員也可能面對執法困難時易產生畏懼退縮，

造成不安及無信心，因此唯有不斷加強稽查訓練及實戰稽查經驗，以強化稽

查人員的知能與技巧，進而增進其自信。 

陸 、建議： 

 一、建議菸害防制法中央主管機關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推動再次修法，包

括「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皆為全面禁菸場所」，室內抽菸是造成二手菸害及

三手菸的原兇，惟有室內全面禁菸，可減少民眾菸害並且避免對法規混淆，

及執法者的困擾。而增加菸稅是降低吸菸率及菸草使用的重要策略，尤其

是能更顯著降低青少年吸菸率。另臺灣菸品容器僅佔 35％的警示圖面積，

不但太小且不夠寫實震撼，難以達到促成癮君子戒菸，及對新吸菸人口在

健康上的警訊，因此修法以增加菸品容器的警示圖面積是刻不容緩的。    

二、公部門與民間團體加強合作推動菸害防制相關議題，民間資源無窮，臺灣有

許多關切菸害的民間團體，如臺灣國際醫學聯盟、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

會、消費者文教基金會、臺灣癌症基金會、臺灣醫界菸害防制聯盟及董氏基

金會等，這些單位都非常關注菸害防制議題，長期積極推動菸害防制落實與

立法，善加結合相關單位以提升菸害防制之效能並形成有效的網絡連結。 

三、鼓勵醫事人員以實證幫助吸菸者戒菸，吸菸與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及癌症

等疾病有很大的相關，醫事人員是第一線接觸吸菸民眾或病患，應運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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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學知識和相關的實證醫學證據，提供專業諮詢及輔導，以幫助吸菸者戒

菸。目前國內二代戒菸不僅適用於急診、門診，甚至住院，皆可善用該資源。 

四、除落實法令外，加強宣導無菸環境及定點吸菸概念，大陸地區吸菸情況仍非

常嚴重，國內自絕大多數室內禁菸後，許多吸菸者轉至騎樓，而在騎樓邊走

邊抽菸者，更是造成行人無可躲避情況，因此除加強宣導原禁菸場所外，落

實戶外定點吸菸觀念，避免造成許多不吸菸者的菸害，亦是宣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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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第六屆兩岸四地菸害防制交流研討會議程  

南南京京江江蘇蘇新新世世紀紀大大酒酒店店    22001122 年年 1111 月月 44--66 日日  

4 日 8:00-17:00 報 到   地點：一樓大廳

5日上午 9:00-9:50     開幕式                         地點：3樓世紀 A廳

9:00-9:10 江蘇省副省長何權致詞 

9:10-9:20 衛生部副部長、中國控菸協會會長黃潔夫致詞 

9:20-9:35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代表致詞 

9:35-9:45 介紹及頒發兩岸四地「控菸貢獻獎」 

9:45-9:50 兩岸四地贈送禮品 

9:50-10:00        茶敘 

10:00-12:00 兩岸四地控菸發展專題報告 主持人：香港吸菸與健康委員會-劉文文

時間 內容 報告人 單位 

10:00-10:20 介紹中國內地控菸發展 秦懷金 衛生部婦社司司長

10:20-10:40 台灣菸害防制政策推動與修
法策略 

姚思遠 台灣財團法人董氏
基金會執行長 

10:40-11:00 香港控菸經驗 陳肇始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
副局長 

11:00-11:20 澳門新控菸法現狀 鄭成業 澳門衛生局副局長

11:20-12:00 控菸與反控菸中的菸草訴訟 Matthew  
Myers 
馬修、麥爾斯 

美國無菸草青少年
運動總裁 

12:00-13:30                 午   餐 

5 日下午                    專題報告 

14:00-15:40 第一場 
主題:控菸立法與政策 

第二場  
主題:控菸干預與研究 

主持人:林清麗 主持人:歐家輝 

14:00-14:20 多策並重，層級推
展上海市公共場所
依法控菸實踐 

李忠陽 民間團體推動菸害防制工
作的營銷策略 

陳紫郎 
（美國）

14:20-14:40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簽署後 國際菸稅
改革近況 

胡德偉 
（美國）

非政府組織推動香港控菸
三十年 

劉文文 
（香港）

14:40-15:00 北京市控菸法規建
設發展 

劉澤軍 中國無菸醫療衛生系統創
建工作過程和效果 

薑垣 

15:00-15:20 創建＂澳門無菸新
景象＂-2012 年新
法帶來的機遇與討
戰 

羅亦龍 
（澳門）

澳門大學生吸菸程度及相
關因素分析 

區耀榮 
（澳門）

15:20-15:40 廣州控菸立法及執
法情況簡述 

姚蓉賓 吸菸與中風、肝癌、COPD
的關係 

溫啟邦 
（台灣）

15:40-15:55          茶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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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17:55 主持人：林大慶 

 

主持人：揚焱 

15:55-16:15 香港控菸立法與經
驗介紹 

左偉國 
（香港）

中澳兩國吸菸者對菸草廣
告促銷和控菸警示訊息暴
露情況的比較研究 

李林 
（澳大
利亞） 

16:15-16:35 哈爾濱控菸立法情
況匯報 

張敬東 中國＂低焦油卷菸＂和中
草藥卷菸並沒有使其尼古
丁和致癌含量降低 

甘泉 

16:35-16:55 天津控菸立法工作
情況匯報 

江國虹 菸草使用監測中的菸草生
物標誌物 

夏楊 
(美國) 

16:55-17:15 中國控菸吸菸地方
立法評論 

楊寅 中國 4130 名男性吸菸者
的尼古丁依賴評分和頸總
動脈彈性的相關性研究 

肖丹 

17:15-17:35 控菸與反控菸的博
弈:中國控菸形勢
分析之ㄧ 

楊功煥 中國大陸媒體控菸報導作
品回顧 

斬雪征 

17:35-17:55 中國煙草消費稅改
革的經濟影響分析

石堅 2010 年鄭州市社區居民
吸菸行為調查 

孫亮 

18:00                     晚   宴 

6 日上午                  專題報告 

9:00-11:15 第一場  
主題:控菸立法與政策 

第二場  
主題: 控菸干預與研究 

主持人:宋軍 主持人:王江波 

9:00-9:20 香港增加菸草稅的
成效及長遠策略 

林大慶 
(香港) 

北京市禮品菸調查與分析 崔小波 

9:20-9:40 臺北市推動戶外無
菸環境經驗-以無
菸人行道為例 

林莉茹 
(台灣) 

1124 名吸菸者尼古丁依
賴性及影響因素分析 

鄒小農 

9:40-10:00 監測菸草事件  推
動社會輿論 

所   超 吸菸量與 CHRNA7 基因多
發性對高血糖的聯合作用 

周珊宇 
 

10:00-10:15              茶       敘 

10:15-10:35 民族和宗教信仰對
吸菸率及相關認知
情況的影響 

周煜光 控菸的多部門合作理論和
實踐 

楊傑 

10:35-10:55 控菸工作中的媒體
倡導-雲南超軼健
康諮詢中心媒體倡
導為例 

宋紅霞 專項戒菸項目＂無菸俱樂
部＂融入基層醫療社康服
務中 

呂亦陽 
（香港）

10:55-11:15 經菸盒或電視媒體
知悉戒菸專線之來
電族群差異性分析

蘇庭進 
（台灣）

機動性訪談的戒菸治療效
果之研究 

羅子超 
（澳門）

11:20-12:15              閉幕式 

6 日下午                 參觀無菸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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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本局投稿「臺北市推動戶外無菸環境經驗-以無菸人行道為例」摘要及

口頭發表簡報 

臺北市推動戶外無菸環境經驗-以無菸人行道為例 

作者：林莉茹 1、劉仁滔 2、紀玉秋 3、姜郁美 4、王如鳳 5、林秀亮 6 

 
1：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處長，臺北，臺灣 
2：臺北市政府衛生局組長，臺北，臺灣 
3：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視察，臺北，臺灣 
4：臺北市政府衛生局主任秘書，臺北，臺灣 
5：臺北市政府衛生局專案企劃師，臺北，臺灣 
6：臺北市政府衛生局副局長，臺北，臺灣 

 

摘要： 

 

為保障青少年健康，臺灣現行之菸害防制法，已明定未滿 18 歲青少年不得

吸菸，及高中職以下校園為禁菸場所。惟因校園周邊人行道非為該法明定之禁菸

場所，故若民眾於人行道吸菸，菸煙將直接飄進教室，嚴重影響師生健康。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依據渥太華憲章五大行動綱領，結合教育局、環保局、警

察局、工務局、交通局、健康國小、學生家長會及社區資源，首創全國推動無菸

人行道計畫，並公告健康國小周邊人行道自 2012 年 4 月 30 日起為禁菸場所，違

者可處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鍰。 

民眾透過多元管道高度讚揚本項計畫，也獲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肯定及

建議各縣市效仿辦理。預定於 2012 年年底前，以健康國小推動為示範模式，優

先推廣至臺北市其他 18 所校舍緊臨人行道之學校。 

 

關鍵字：人行道、無菸環境、菸害防制、無菸人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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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大陸無菸公共場所菸害防制相關標示與設施 

圖 1、飯店電梯「禁菸標示」 圖 2、展覽區「禁菸標示」   

圖 3、南京總統府室內「禁菸標示」 圖 4、鍾山戶外垃圾筒附加「熄菸設施」

 

圖 5、室內「禁菸標示」 圖 6、戶外溫馨提示-含「禁菸標示」 

 


